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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 2020 年 3 月 19 日贵会并购重组委员会 2020 年第 8 次会议审核结果公

告有关审核意见的要求，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体产业”、

“公司”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审核意见的问题进行

了认真核查，现将核查情况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在本核查意见中，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重组报

告书》”）中“释义”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本核查意见中所用字

体对应内容如下： 

审核意见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审核意见回复内容 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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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申请人补充披露配套募集资金方案的募集风险及保障现金支付能力的主

要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补充披露配套募集资金方案的募集风险 

本次交易中，作为交易方案的一部分，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

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3,712.53 万元。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将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获得核准为前提；但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成功与否不影响前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2020 年 2 月 14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再融资制度部分条款调整涉及

的相关规则，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再融资市场化约束机制，增强

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

监管要求》等规定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 

为促进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顺利实施，2020 年 2 月 26 日，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相关的

议案，对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锁定期安排进行调整。

但是在 2020 年 3 月 6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募集配套

资金方案调整的议案，故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仍按照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

临时会议调整前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执行。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以及最

终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时间及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存在不确定性，同时，受股

票市场波动及投资者预期的影响，募集配套资金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公司将采用自有及

自筹资金等方式解决相应资金需求。上述募集资金方案的募集风险在《重组报告

书》之“重大风险提示”及“第十二节风险因素”之“一、本次交易相关风险”

之“（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审批、发行及实施风险”中进行了补充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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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现金支付能力的主要措施 

（一）积极沟通投资者，选择有利发行时机 

中体产业将积极与投资者就公司投资价值进行充分沟通，会同独立财务顾问

选择有利的发行时机，积极促进本次发行推进。具体情况如下： 

1、体育产业发展前景良好 

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产业结构转型，体育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

长动力之一，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得以凸显。同时，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以及

健身意识不断提高，也进一步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近年来，

国家密集出台一系列的产业支持政策，以期推动体育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2019

年 9 月 17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热情，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

济支柱性产业。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过后，预计消费者对体育运动、健康生活的理

解、参与和追求将成为一种趋势，体育产业预计将迎来较大发展机遇。 

2、中体产业未来发展前景可期 

作为体育总局控股唯一一家上市公司，中体产业通过本次重组，将扩大体育

产业布局，从体育全产业链发展向打造体育产业价值链转变，提升上市公司在体

育类业务板块的服务能力，实现主营业务的协同发展。本次重组完成后，中体产

业的经营状况、业务规模、资产质量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同时中体产业的持续

盈利能力以及未来发展空间也会借由本次重组的助力，更上一个台阶。 

3、积极选择有利的发行时机 

中体产业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积极就公司投资价值与投资者

进行深入沟通，会同独立财务顾问选择合适的发行窗口启动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保障公司现金支付能力。 

（二）公司现金储备较为充足，融资渠道通畅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53,712.53 万元，其中，支付本次交易现金

对价金额为 52,012.53 万元，其余部分用于支付中介机构费用。截至 2019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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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上市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8.91 亿元，未使用的银行授信为 1.25 亿元，

预计可以支付现金对价及中介机构费用。同时，中体产业经营业务稳定，产业发

展趋势良好，具有较好的收益前景，公司信誉良好，外部银行长期以来乐于给予

中体产业资金支持，公司融资渠道通畅。若配套资金不能足额募集，公司拟采用

以下方式保障本次交易相关的现金支付能力： 

1、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中体产业母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34,680.04 万元，

子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合计为 54,381.78 万元。中体产业通过资金统一调拨、归集

利用闲置资金解决部分资金需求。 

2、中体产业通过提升申请授信额度，增加银行借款等融资方式，解决部分

资金需求。 

3、中体产业调整或延缓对外投资及增资子公司、推动体育空间运营发展、

体育产业布局和商业模式优化等资金需求，用于解决部分资金需求。 

综上，预计中体产业可以保障本次交易相关的现金支付能力。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中体产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未

通过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的议案，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仍按照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调整前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执行，募集资金方案的风险

已在重组报告书进行补充披露。中体产业将积极沟通投资者，择机发行募集配套

资金，同时中体产业现金储备较为充足，融资渠道通畅，预计中体产业可以保障

本次交易相关的现金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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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意见回复>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协办人签名：                                      

                        白居一            郑林泽                    

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名：                                                   

                        赵  启            程  楠            郑  欣 

                                      

                        袁  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刘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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